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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财新网】（专栏作家 罗志恒） 

一、宏观收入分配格局的基本概念与研究方法 

（一）基本概念 

宏观收入分配格局是指一国国民收入在居民、企业和政府三部门之间

分配关系。通常包括初次分配、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共三个分配层次。 

初次分配是市场主导下对生产要素的分配，侧重效率，能者多劳，多

劳多得。如劳动者因提供劳动力获得工资、奖金等报酬；借贷资本所有者

获得利息收入，股权所有者获得红利或参与利润分配等。政府部门也参与

初次分配，具体包括因国家管理需要对生产活动或生产要素征收生产税，

如增值税、消费税；同时也因扶持有关生产活动而支付生产补贴。 

再分配是政府主导下的收入转让，侧重公平。政府在再分配中居于核

心地位，利用税收、社保等形式建立有效社会保障体系。如居民、企业上

交收入税（所得税、财产税等）；居民向政府缴纳社保，政府为居民提供养

老金、失业金等社保福利。 

第三次分配是在道德力量推动下，通过慈善捐赠等行为进行的分配，

侧重社会责任。三次分配主要包括慈善捐赠、志愿服务等形式，是对初次

分配、再分配的重要补充，近期热议的三次分配更多聚焦于慈善捐赠的形

式。 

目前官方统计口径只包括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两个层次，第三次分配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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纳入再分配过程中统计，没有单独列示，因此本文主要聚焦初次分配与再

分配。 

（二）宏观收入分配的研究方法 

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中，资金流量表是唯一直接报告三个部门收入的数

据来源，是研究宏观收入分配最主要的工具。资金流量表采取标准式矩阵

表，以机构部门为列，交易项目为行（图表 1），每个机构部门之下分别列

出“使用”与“来源”两栏，一个部门的收入，对应其他部门的支出。中

国自 1992 年开始编制资金流量表，目前更新至 2018 年，时间跨度长，分

项详尽。 

 

根据各部门经济活动的性质和部门间勾稽关系，我们对居民、企业和

政府的收入来源进行了简要归纳，具体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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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居民部门收入来源 

根据资金流量表编制说明，居民部门初次分配总收入=该部门增加值+

应收劳动者报酬-应付劳动者报酬-应付生产税净额+应收财产收入-应付财

产收入；其中，居民部门增加值是个体经济、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等自雇经

济产生的增加值；应收劳动者报酬-应付劳动者报酬=劳动报酬净额，应收

财产收入-应付财产收入=财产收入净额（下同）。通过合并，我们得出，居

民部门的初次分配收入主要由劳动报酬净额、财产收入净额、营业盈余三

项构成，加上再分配过程中的经常转移净额最终形成居民可支配收入。 

劳动报酬净额、财产收入净额、营业盈余、经常转移净额分别对应于

城乡住户调查数据中的工资性收入、财产净收入、经营净收入、转移净收

入概念，只是核算方法、口径存在差异，因此，透过资金流量表可以更全

面地观察到全体居民功能性收入分配的情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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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企业部门收入来源 

企业部门初次分配总收入=该部门增加值-应付劳动者报酬-应付生产

税净额+应收财产收入-应付财产收入；企业部门由非金融企业和金融机构

构成，企业的财产收入净额为负值，是主要的资金使用部门。如图表 3 所

示，企业部门的初次分配收入主要由营业盈余和财产收入净额构成，为其

员工交纳的社保、住房公积金等纳入企业向居民支付的劳动报酬中，计入

初次分配过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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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政府部门收入来源 

广义政府部门初次分配总收入=该部门增加值-应付劳动者报酬-应付

生产税净额+应收生产税净额+应收财产收入-应付财产收入；其中，生产

税净额=生产税-生产补贴。生产税包括增值税、消费税、出口税、车船使

用税、城镇土地使用税等。生产补贴作为负生产税处理，包括农业生产补

贴、政策亏损补贴、进口补贴等。简而言之，政府初次分配收入主要来源

于生产税净额和财产收入净额，其中生产税净额主要反映间接税的情况。 

政府可支配总收入=该部门初次分配总收入+企业和居民支付的收入

税+居民应付社会保险缴款-向居民支付的社会保险福利-向企业、居民支付

的社会补助+其他转移；其中，收入税是指所得税、财产税等；居民应付社

会保险缴款-社会保险福利=社保缴款净额。由于再分配围绕政府部门展开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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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此仅通过政府可支配收入变化就可以把握再分配环节所有变化，收入税、

居民社保缴款净额是最主要的来源，收入税可以反映直接税的情况。 

 

二、 中国宏观收入分配格局变迁：三个基本判断，两个层次，六条主

线 

总体来看，第一，中国收入分配中居民拿走了“蛋糕”的大头，企业

次之，政府居于末位，但是居民收入分配占比与国际比偏低，与 90 年代初

比偏低。三部门分走多少蛋糕由市场机制主导的初次分配决定，再分配难

以逆转初次分配格局，仅产生结构性调整。2018 年，居民、企业和政府三

部门初次分配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为 61.19%、26.03%和 12.79%；再分配

后，三部门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别的比重为 59.43%、21.84%和

18.73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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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，90 年代以来，以 2008 年“刘易斯拐点”为分水岭，中国宏观

收入分配格局经历两个阶段。1992-2008 年，收入分配向企业、政府倾斜，

“蛋糕”越做越大，居民却越分越少，主要源于当时劳动相对过剩、资本

稀缺，分配向资本倾斜，同时分税制改革后政府的财政汲取能力大幅上升；

2008 年后，收入分配开始重新向居民倾斜，居民收入占比逐步回升，主要

源于中国迎来刘易斯拐点，“用工荒”开始出现，分配向劳动倾斜。但房

价上涨、互联网平台垄断等因素相对扭曲了国民收入分配，导致居民收入

的实际获得感有限。 

第三，从更深层次来看，当前中国分配格局的转变背后是要素稀缺关

系、经济增长模式、发展逻辑的变迁。要素关系上，过去劳动力过剩、资

本相对稀缺，伴随人口红利消退、人口老龄化程度加剧，出现劳动力结构

性紧缺、资本相对过剩的局面；经济增长模式上，中国逐步从高储蓄支撑

的投资驱动模式转向消费驱动模式，从依靠外需向“以我为主”的内需拉

动转换；发展逻辑上，从重效率转向重公平，越来越重视民生、重视公共

资源均等化，整治学区房、课外教辅、吹风房地产税试点、推进共同富裕，

切实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获得感、幸福感、安全感。 

数据上进一步佐证了我们的判断，1992 至 2008 年，居民部门初次分

配收入占比从 65.47%下降至历史低点 56.99%，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从

68.09%下降至 55.48%，降幅超 10 个百分点；企业、政府无论初次分配

还是再分配环节，其收入占比都在上升。2008 年后，居民可支配收入回升，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_34897


